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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年婦女生活狀況調查實施計畫 

一、法令依據：95年婦女生活狀況調查（以下簡稱本調查）係依據內政部95年度施政計

畫及統計法第3條、第19條、同法施行細則第36、37條之規定辦理。 

二、調查目的與用途 

(一)調查目的：為蒐集我國婦女之個人狀況、工作狀況、家庭狀況、社會參與及休閒

活動狀況、特殊遭遇經驗及對婦女福利措施的瞭解與期望等資料。 

(二)調查用途：調查資料經統計分析後，提供政府制定婦女福利政策、社會福利服務

措施及婦女性侵害防治措施之重要參考，並提供學術研究之用。 

三、調查區域範圍及對象 

(一)調查區域範圍：以臺閩地區為調查區域範圍，包括臺灣省、臺北市、高雄市及金

馬地區。 

(二)調查對象：以居住於臺閩地區之普通住戶內年滿15至64歲之本國籍女性人口為對

象。 

四、調查項目 

(一)基本資料（如年齡、婚姻狀況、教育程度及居住地區等） 

(二)個人狀況（如健康狀況、重大困擾、生育子女等） 

(三)工作狀況 

(四)經濟狀況 

(五)家庭狀況（如同住人員、老幼及病患之照顧、處理家務時間等） 

(六)社會參與及休閒狀況 

(七)資訊技能及經驗 

(八)特殊遭遇 

(九)對婦女福利措施的瞭解與期望 

(十)其他 

五、調查表式：依據上列調查項目擬訂「婦女生活狀況訪問表」一種。 

六、調查資料時期 

（一）靜態資料：以民國95年6月30日為資料標準日。 

（二）動態資料：依調查項目內之規定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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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實施調查期間：預定為民國95年8月上旬至95年9月上旬(依實際調查時期為主)。 

八、調查方法 

  採電話訪問法。以集中式的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（CATI）進行，將訪問表問項輸入電

腦，由訪員依規定程序操作電腦，按電腦螢幕上之問項和選項進行訪問，並輸入受訪者

答案代號。每一未完成的訪問，將再追蹤5次以上電話，向指定的受訪對象取得成功的

訪問，以獲取具代表性的樣本資料，降低樣本偏差。 

九、抽樣設計 

(一)分層準則與層數：先將臺閩地區依照統計區域分為下列5層。 

1.北部地區：臺北市、基隆市、新竹市、臺北縣、宜蘭縣、桃園縣、新竹縣 

2.中部地區：臺中市、苗栗縣、臺中縣、彰化縣、南投縣、雲林縣 

3.南部地區：高雄市、嘉義市、臺南市、嘉義縣、臺南縣、高雄縣、屏東縣、澎湖

縣 

4.東部地區：花蓮縣、臺東縣 

5.金馬地區：金門縣、連江縣 

(二)抽樣方法：採分層比例隨機抽樣法；每層之各縣市依照縣市內15至64歲女性人口數

占臺閩地區15至64歲女性總人口數的比例分配樣本數。在抽樣誤差不超過2%，信賴

度至少98%下，抽出有效樣本至少6,000個。 

(三)樣本抽取 

1.樣本電話抽取：各縣市內以住宅電話號碼簿做為抽樣的母體清冊，將電話號碼簿

之電話號碼建成電腦檔，以簡單隨機抽樣法抽出樣本電話號碼，並將末2位數字

以隨機號碼取代，使未登錄電話簿者亦有被抽中的機會。 

2.戶中抽樣：樣本戶內15至64歲的婦女，若有2人以上，則按年齡排序，隨機抽選1

人做為訪問的對象。戶內訪問對象一旦確定，決不替換，而將以再打電話追蹤的

方式，找到抽中的受訪者完成訪問。 

(四)推計方法：採比例估計法推計。 

十、調查結果表式：依調查目的，將調查項目分類整理成相關統計表式，提供編製應

用。 

十一、辦理機關及權責 

(一)主辦機關：由內政部（統計處、社會司）辦理調查之策劃、設計、督導、結果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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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調查報告之審核與編印事宜。 

(二)協辦機關：委由民間單位或學術團體，負責調查工作之執行、訪問表之審查、資料

處理、檢誤及結果表編製等事宜。 

十二、調查實施方法： 

(一)為期本調查工作順利，協辦機關於正式實施調查前應舉辦焦點坐談會或試驗調

查。 

(二)調查人員之遴選：本調查置訪問員及督導員各若干人，分別負責本調查之各項

工作，並依下列方式遴置： 

1.訪問員：由協辦機關遴置適當人員，擔任電話訪問、電話追蹤及訪問表資料

之初步審核工作。 

2.督導員：內政部及協辦機關應配合本調查電話訪問工作之需要，分別設督導

員若干人，負責調查工作之督導與訪問表之電話複核工作。 

3.調查人員之訓練：本調查為期調查工作順利推展，應於事前舉辦調查工作人

員講習會，由內政部及協辦機關共同負責派員擔任講解與演練指導工作。 

十三、資料處理：以電腦處理為主，人工處理為輔。人工處理部分包括調查資料之審

核、檢誤、更正、結果表之核對、研判與分析等；電腦處理部分包括調查資料登

錄、軟體程式設計、資料處理及結果表列印等。 

十四、調查報告之編布：本調查統計結果，依結果表詳細分析後編纂初步統計報告及

「婦女生活狀況調查總報告」。 

十五、工作進度 

(一)籌畫設計：95 年 6 月 15 日前完成。 

(二)實施計畫、問卷內容及填表說明等之協調確認：95 年 7 月 20 日前完成。 

(三)抽樣與編製樣本名冊：95 年 7 月 30 日前完成。 

(四)CATI 問卷之建檔及審核：95 年 7 月 30 日前完成。 

(五)訪員徵集、訓練及試查：95 年 7 月 30 日前完成。 

(六)研訂資料檢誤條件及檢誤處理方法：95 年 8 月 5 日前完成。 

(七)實施調查作業：95 年 8 月 6 日至 9月 5日。 

(八)調查資料之檢誤及複核更正：95 年 8 月 25 日至 9月 15 日。 

(九)統計結果表之編製及審核：95 年 9 月 16 日至 9月 30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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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提交期中報告：95 年 10 月 15 日前完成（應含全部統計結果表）。 

(十一)期末調查報告撰寫及送審工作：95 年 11 月 15 日前完成。 

(十二)提交修正總報告：95 年 12 月 15 日前完成。 

十六、調查經費：本調查所需經費計新台幣266萬2仟元，由內政部年度預算經費項下支

應。 


